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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根据贵会 2022 年 11 月 16 日出具的《关于请做好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以下简称“告知函”）的要求，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或“本保荐机构”）本着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会同发行人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申请人”、“公司”或“神马实业”）以及其他中介机构

对函中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分析。现将相关问题的落实情况回复如下，请

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回复报告中所涉及的简称或释义与《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中相同，若

出现合计数值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回复报告的字体规定如下： 

告知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告知函所列问题的回复 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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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关于资金 

报告期各期末，申请人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分别为 195,560.77 万元、

152,225.99 万元、133,064.53 万元、143,636.69 万元，应付票据中的银行承兑

汇票余额分别为307,315.00万元、220,343.59万元、128,286.95万元、92,830.60

万元，2021 年末以来保证金比例明显升高且高于 100%。申请人关于申请文件反

馈意见的回复称，报告期各期末，申请人银行承兑汇票开具规模加总数分别为

365,400.00 万元、230,269.84 万元、224,584.83 万元、268,237.98 万元。报告

期各期末，申请人信用证保证金余额分别为 35,634.72 万元、71,430.60 万元、

109,399.01 万元、106,516.07 万元，应付票据中的信用证余额分别为 93,400.00

万元、60,000.00 万元、0 万元、0 万元，2021 年末以来保证金比例明显升高且

高于 100%。申请人关于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称，报告期各期末，申请人信

用证开具规模加总数分别为 123,821.01 万元、216,750.00 万元、366,220.00

万元、370,665.63 万元。请申请人：（1）说明申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中报告

期各期末票据开具规模加总数与尽职调查报告及发行人年度报告等公开披露的

应付票据余额差异较大的原因与合理性，如系合并抵销所致，说明具体抵销情

况；（2）说明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的匹配关系，并结合报

告期各期末申请人在不同金融机构票据保证金、应付票据余额及其比例变动情

况、申请人信用状况变动情况，说明 2021 年末以来票据保证金占应付票据余额

比例明显升高且高于 100％的原因与合理性；（3）披露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的收

票方，是否为关联方，关联方开票金额与交易金额比例情况，是否与非关联方

的开票金额与交易金额比例存在差异，如存在差异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性；（4）

说明报告期信用证与信用证保证金的匹配关系，2021 年末及 2022 年期末信用证

余额为 0 但信用证保证金余额超过 10 亿的原因及合理性；（5）结合前述情况及

申请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在申请人票据保证金余额排名前五的

主要金融机构融资及担保情况，说明是否存在申请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关联方共享信用额度的情况，是否存在相关票据保证金实质系用于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融资、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请保荐机构

及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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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报告期各期末，应付票据开具规模加总数与应付票据余额差异较大

系合并抵销所致； 

报告期各期末，应付票据开具规模加总数与应付票据余额差异较大的原因系

合并抵消所致，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期末应付票据开具规模加总数 253,590.74 224,584.83 230,269.84 365,400.00 

应付票据中银行承兑汇票余额 102,204.87 128,286.95 220,343.59 307,315.00 

合并抵消金额 151,385.87 96,297.88 9,926.25 58,085.00 

报告期各期末，应付票据合并抵消明细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年度 出票人 持票人 金额 

2019年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注1 53,395.00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神马博列麦（平顶山）气囊丝制造有

限公司 4,000.00 

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660.00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平顶山神马鹰材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30.00 

合计 58,085.00 

2020年 

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

责任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20.00 

神马博列麦(平顶山)气囊

丝制造有限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71.25 

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

限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965.00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470.00 

合计 9,926.25 

2021年 

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

责任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神马博列麦(平顶山)气囊

丝制造有限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022.88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33,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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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出票人 持票人 金额 

中平神马（福建）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00.00 

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1,150.00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0,625.00 
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

限公司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2,000.00 

合计 96,297.88 

2022 年

1-9月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3,300.00 

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

责任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7,000.00 

神马博列麦（平顶山）气

囊丝制造有限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507.99 

中平神马江苏新材料科技

有限公司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

任公司 
平顶山神马工程塑料有限责任公司 1,300.00 

平顶山神马帘子布发展有

限公司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5,000.00 

神马博列麦（平顶山）气

囊丝制造有限公司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369.98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神马尼龙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20,707.90 

合计 151,385.87 

注：1、2020 年，发行人收购了同一控制下的尼龙化工，为使报告期内数据具有可比性，本

次发行申请前，发行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对 2019 年相关数据进行

了追溯调整，编制了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及附注，并由申报会计师出具了审阅报告。本次发行

申请文件中 2019 年的数据均引自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及附注，因此 2019 年发行人与尼龙化工

之间存在票据合并抵消。2、尼龙化工生产的尼龙 66 盐为发行人生产尼龙 66 切片、工业丝、

帘子布等产品的主要原材料，同时尼龙化工生产的精己二酸等产品由发行人母公司销售。

2021 年末、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母公司与尼龙化工之间的抵消金额有所增加，主要是因

为 2021 年起全球新冠疫情缓解，下游市场需求好转，行业景气度上升，发行人母公司向尼

龙化工采购的尼龙 66 盐、精己二酸等交易额较 2020 年增加，引起期末合并范围内的应付票

据余额相应增加。 

综上，报告期各期末，应付票据开具规模与应付票据余额差异系合并抵消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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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合并抵消后数据，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

无直接匹配关系，2021 年末以来票据保证金占应付票据余额比例升高且高于 100％

系合并抵消所致；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开具规模与银行承

兑汇票保证金余额相匹配，发行人在不同金融机构票据保证金的比例较为稳定，

信用状况良好； 

报告期各期末，公司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为合并抵消后数据，与期末银行承兑

汇票保证金无直接匹配关系；公司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开具规模（即合并抵消前规

模）与期末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相匹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期末应付票据保证金金额 147,898.07 133,064.50 152,226.00 195,560.80 

期末应付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余

额（合并抵消后余额） 102,204.87 128,286.95 220,343.59 307,315.00 

期末保证金占应付票据-银行承

兑汇票余额比例 144.71% 103.72% 69.09% 63.64% 

期末应付票据开具规模 
（合并抵消前规模） 253,590.74 224,584.83 230,269.84 365,400.00 

期末保证金占期末应付票据开

具规模比例 58.32% 59.25% 66.11% 53.52% 

2021 年以来，发行人票据保证金占期末应付票据余额比例明显升高且高于

100％，主要是因为期末应付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余额是合并抵消后的金额，保证

金占应付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余额的比例不能反映应付票据实际保证金的存放比

例，应采用期末保证金占期末应付票据开票规模（合并抵消前规模）的比例。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期末应付票据保证金占期末应付票据开具规模（合并

抵消前规模）的比例分别为 53.52%、66.11%、59.25%和 58.32%，整体比例较为

稳定。2021 年以来，期末应付票据保证金占应付票据开票规模的比例呈下降趋

势，发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在各金融机构的应付票据保证金缴纳比例整体较为稳

定，发行人信用状况良好，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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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金融机构 
2022年9月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济南分行营业部 
- - - - - - - - - 24,000.00 12,000.00 50.00%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顶山分行 
35,990.00 17,995.00 50.00% 35,990.00 17,995.00 50.00% 10,000.00 5,000.00 50.00% 20,000.00 10,000.00 50.00% 

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营业部 
- - - - - - - - - 5,000.00 2,000.00 4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 - - - - - 10,000.00 10,000.00 1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 

江苏海安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鹏

支行 

1,006.45 1,006.45 100.00% 400.00 400.00 100.00% - - - 700.00 700.00 1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顶山分行 
10,000.00 5,000.00 50.00% - - - - - - 8,000.00 2,400.00 30.00% 

焦作中旅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 
10,000.00 5,000.00 50.00% 10,000.00 5,000.00 50.00% 10,000.00 5,000.00 50.00% 10,000.00 5,000.00 50.00%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体育村支行 
10,000.00 5,000.00 50.00% 10,000.00 5,000.00 50.00% 12,900.00 6,450.00 50.00% - - - 

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湛北路支行 
9,000.00 6,000.00 注 66.67% 27,000.00 15,000.00 55.55% 24,000.00 12,000.00 50.00% 25,000.00 17,002.70 68.01%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经三
7,500.00 7,500.00 1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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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 
2022年9月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路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郑州未来

路支行 

10,000.00 5,000.00 50.00% 10,000.00 5,121.90 51.22% - - - - - -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顶山分行 
12,247.19 6,781.41 55.37% 10,928.16 5,519.50 50.51% 42,812.84 21,179.00 49.47% 105,200.00 50,454.90 47.9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郑东新区内环

路支行 

- - - - - - 300.00 300.00 100.00% 10,000.00 4,000.00 4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郑州分行 
4,469.87 4,469.87 100.00% - - - 10,000.00 10,000.00 100.00% 10,000.00 10,000.00 100.00% 

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顶山分行 
11,000.00 5,500.00 50.00% 21,916.13 16,416.10 74.90% 20,000.00 10,000.00 50.00% 9,000.00 4,500.00 5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海安支行 
2,377.23 2,377.23 100.00% 900.00 900.00 100.00% 1,650.00 1,650.00 100.00% 500.00 500.00 1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建设东

路支行 

13,300.00 5,500.00 41.35% 7,000.00 3,000.00 42.86% - - - 10,000.00 6,000.00 60.00% 

中国工商银行泉州市

泉港支行 
700.00 140.00 20.00% 700.00 140.00 20.00% - - - - -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 
5,000.00 5,000.00 100.00% 2,000.00 2,000.00 1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3,000.00 3,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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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 
2022年9月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天韵街支

行 

- - - 782.94 782.90 100.00% 1,607.00 1,607.00 100.00% - -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祥盛街支

行 

- - - 2,000.00 2,000.00 100.00% - - - - -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郑汴路支

行 

- - - - - - 4,500.00 4,500.00 100.00% 33,000.00 19,000.00 57.5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12,000.00 2,000.00 16.67% - - - - - - - -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平东支

行 

5,000.00 5,000.00 100.00% 32,500.00 22,000.00 67.69% 22,000.00 22,000.00 100.00% 20,000.00 8,000.00 4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平顶山分行 
5,000.00 5,000.00 1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5,000.00 5,000.00 100.00% - -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顶山分行 
45,000.00 20,000.00 44.44% - - - 8,000.00 8,000.00 100.00% 20,000.00 10,000.00 50.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顶山分行 
39,000.00 19,628.11 50.33% 39,000.00 18,321.50 46.98% 37,000.00 19,040.00 51.46% 42,000.00 21,003.10 50.01% 

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平顶山分行 
- - - 3,467.60 3,467.60 100.00% 5,500.00 5,500.00 100.00% - - -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平 5,000.00 5,000.00 100.0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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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 
2022年9月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开票规模 保证金金额 保证金比例 

顶山市建设路支行 

总计 253,590.74 138,898.07 注 54.77% 224,584.83 133,064.50 59.25% 230,269.84 152,226.00 66.11% 365,400.00 195,560.80 53.52% 

注：除上表所列示票据及保证金之外，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在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湛北路支行另存有保证金 9,000.00 万元，但无对应票据，系因

受平顶山银行与中原银行合并，IT 系统原因导致保证金存入未及时签出票据，在 9 月末形成余额，截至 10 月末该笔保证金已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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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披露报告期银行承兑汇票的收票方，是否为关联方，关联方开票金

额与交易金额比例情况，是否与非关联方的开票金额与交易金额比例存在差异，

如存在差异说明差异原因及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根据支付时的资金情况、与供应商约定的结算条款、

账期等因素决定支付结算方式；为提高资金利用效率，部分交易采取开具应付票

据的方式进行结算。 

报告期内，公司的非关联方供应商主要为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化集团、英

威达等行业知名龙头企业，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话语权，结合多年来的交易习惯，

其接受发行人开票进行结算的意愿度较低，因此发行人主要向关联方供应商开具

票据并结算。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主要关联方开票金额与采购交易金额的比例情况如下： 

年度 关联方名称 
向主要关联方开票金额与采

购交易金额的比例 

2019 年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47.34%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83.49% 

河南省首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3.62% 

2020 年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72.30% 

中国平煤神马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9.12% 

2021 年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41.97%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5.08% 

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 6.20% 

河南神马泰极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1.48% 

2022 年 1-9 月 

河南硅烷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11.71%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尼龙科技有限公司 2.67% 

平顶山市神马万里股份有限公司 5.03% 

河南天通电力有限公司 4.20% 

河南神马普利材料有限公司 58.10% 

河南神马泰极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5.52% 

由上表可见，发行人对主要关联方的开票金额均小于当期采购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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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告期各期末，因部分信用证余额重分类至短期借款科目，发行人

应付票据-信用证余额与信用证保证金无直接匹配关系，2021 年末及 2022 年 9

月末信用证余额为 0 但信用证保证金余额较高系信用证余额重分类至短期借款

所致；发行人期末信用证开具规模与信用证保证金相匹配且基本稳定； 

报告各期末，发行人存在将部分信用证余额重分类至短期借款科目的情形，

引起应付票据-信用证余额不能准确反应期末信用证开具规模；考虑重分类至短

期借款的金额后，发行人期末信用证开具规模与期末信用证保证金相匹配且基本

稳定，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9月末 2021年末 2020年末 2019年末 

期末信用证保证金余额 98,206.43 108,578.00 71,150.00 35,457.83 

期末信用证开具规模 365,665.63 366,220.00 216,750.00 123,821.01 

其中：应付票据-信用证余额 - - 60,000.00 93,400.00 

重分类至短期借款 363,182.00注 366,220.00 156,750.00  30,421.01  

期末信用证保证金余额占期

末信用证开具规模的比例 26.86% 29.65% 32.83% 28.64% 

注：与期末信用证开具规模 365,665.63 万元的差额 2,483.63 万元为国际信用证，因开证银行

尚未收到供应商的交货单据，尚未付款，因此该部分无余额。 

发行人将部分信用证重分类至短期借款主要系该类信用证为合并范围内公

司之间依托购销业务开具的国内信用证，由于合并范围内公司之间收付的国内信

用证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已经合并抵消，但发行人对开证行仍有付款义务，因此合

并层面重分类至短期借款科目列示。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信用证保证金金额占信用证开具规模的比例分别为

28.64%、32.83%、29.65%和 26.86%，发行人信用证保证金与信用证的开具规模

相匹配，2021 年末及 2022 年 9 月末信用证余额为 0 系科目重分类引起。 

（五）发行人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共享信用额度

的情况，亦不存在相关票据保证金实质用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

方融资而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票据保证金余额前五大金融机构情况如下： 



 

1-1-13 

单位：万元 

银行 应付票据开票规模 保证金余额 

中国银行 45,000.00 20,000.00 

中信银行 39,000.00 19,628.11 

广发银行 35,990.00 17,995.00 

平顶山银行 19,000.00 11,000.00 

浦发银行 17,500.00 12,500.00 

合计 156,490.00 81,123.11 

占比 61.71% 54.85% 

2019 年末、2020 年末、2021 年末，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短期

借款与长期借款合计分别为 446.65 亿元、355.83 亿元、487.31 亿元，其中信用

借款占比分别为 71.46%、82.72%、63.39%。 

2022 年 9 月末，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在发行人票据保证金余额排名前五的主

要金融机构借款合计为 115.80亿元，占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整体借款的比例约 20%，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并非主要通过上述金融机构进行融资；其中，信用借款余额为

85.75 亿元，占比为 74.05%，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其他关联方整体信用借款的

比例相近；涉及担保的借款余额合计为 30.05 亿元，占比 25.95%，均由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及其他关联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2 年 9 月末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其他

关联方借款余额 
其中：涉及担保的借款余额 贷款担保条款 

中国银行 304,200 43,000 

中国平煤神马

集团及其他关

联方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中信银行 322,500 150,500 

广发银行 306,460 8,460 

平顶山银行 150,450 50,500 

浦发银行 74,421 48,021 

合计  1,158,031  300,481  - 

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出具了承诺：“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

资产被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制的其他企业违规占用的情形”。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加强票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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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促进票据市场健康发展的通知》（银发[2016]126 号）：“保证金账户应独立

设置，不得与银行其他资金合并存放。保证金管理应通过系统控制，不得挪用或

随意提前支取”。发行人与上述五家主要金融机构的银行承兑汇票合同中关于保

证金的条款具体如下： 

银行名称 协议名称 保证金条款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商业汇票承兑协议》 

发行人应于承兑前存入在银行开立的

保证金账户，或根据“银行承兑协议申

请书”有关约定，同意银行无需通知即

可自在银行开立的结算账户直接扣收

承兑汇票保证金存入保证金账户。 

中信银行 《中信银行银行承兑汇票协议》 

发行人的全部保证金账户及账户内的

资金质押予银行，所有资金一经存入上

述保证金账户，则视为特定化并移交银

行占用；未经银行事先书面同意，发行

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划转、支取、或处分

保证金及保证金账户 

广发银行 
《广发银行最高额保证金质押合

同》 

发行人有关款项一旦进入在银行开立

的账户，即视为已移交银行占有，作为

银行债权的质押担保，保证金账户仅用

于质押担保项下的支付，未经银行允

许，发行人不得随意转出或支配，不得

作为日常结算账户使用，不得支取现

金。 

平顶山银行 《平顶山银行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资金进入保证金专用账户之时即视为

质物移交承兑人占有、保管；未经承兑

人书面同意，发行人不得支取、转账、

赠与、转让、设定担保或者进行其他任

何方式的处罚或权力负担。 

浦发银行 
《浦发银行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

务协议书》 

保证金自存入保证金专户之日起即转

为融资行占有，并授权融资行在因本协

议书而需对外付款时，直接扣划该保证

金及对应利息。 

根据上述约定，票据保证金缴纳后，商业银行具有占有及保管权，发行人无

法挪用或随意提前支取，无法用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融资而出现

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申报会计师针对 2019 年末、2020 年末银行账户执行的函证程序

进行了复核，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 2021 年末银行账户执行了函证程序，保

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 2022 年 6 月 30 日重要银行账户执行了函证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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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取得了发行人 2022 年 9 月 30 日重要银行账户对账单并与

辅助余额表进行核对；对发行人票据保证金余额前五大金融机构的经办人员进行

了访谈，相关人员确认发行人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共享

信用额度或票据保证金实质用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融资的情况。 

综上所述，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付票据、信用证的开具规模与对应保证金

相匹配，结合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在发行人保证金余额前五大的主要金

融机构融资和担保情况，发行人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共享信用额度的

情况，亦不存在相关票据保证金实质用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融

资而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付票据抵消的明细表； 

2、取得了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供应商通过票据结算的明细及交易规模； 

3、取得了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在各金融机构缴纳票据保证金的明细； 

4、访谈了发行人票据保证金余额前五大金融机构的经办人员； 

5、查阅了发行人票据保证金余额前五大金融机构的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6、保荐机构对申报会计师针对 2019 年末、2020 年末银行账户执行的函证

程序进行了复核，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 2021 年末银行账户执行了函证程序，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发行人 2022 年 6 月 30 日重要银行账户执行了函证程序；

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取得了发行人 2022 年 9 月 30 日重要银行账户对账单并与

辅助余额表进行核对。 

（二）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各期末票据开具规模与应付票据余额差异系合并抵消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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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21 年末以来票据保证金占应付票据余额比例明显升高且高于 100％系

期末应付票据银行承兑汇票余额合并抵消所致，报告期各期末银行承兑汇票开具

规模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相匹配，在不同金融机构票据保证金的比例较为

稳定，信用状况良好； 

3、发行人非关联方供应商主要为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化集团、英威达等

行业知名龙头企业，接受发行人开票进行结算的意愿度较低，符合商业惯例；发

行人主要向关联方供应商开具票据并结算，开票金额均小于当期交易额； 

4、报告期各期末，因部分信用证余额重分类至短期借款科目，发行人应付

票据-信用证余额与信用证保证金无直接匹配关系，2021 年末及 2022 年 9 月末信

用证余额为 0 但信用证保证金余额较高系信用证余额重分类至短期借款所致；发

行人期末信用证开具规模与信用证保证金相匹配且基本稳定； 

5、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付票据、信用证的开具规模与对应保证金相匹配，

结合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在发行人保证金余额前五大的主要金融机构

融资和担保情况，发行人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共享信用

额度的情况，亦不存在相关票据保证金实质用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

联方融资而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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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关于关联交易 

申请人贸易业务主要为己二酸、环已烷、纯苯，金额在 10-20 亿左右，己二

酸、环已烷向关联方尼龙科技等采购向关联方国际贸易公司及第三方销售，纯

苯向第三方采购全部向关联方销售。己二酸、环己烷毛利率分别为 0.04%、0.63%、

0.10％及 0.43%。回复材料解释向上游供应商采购时所支付的为银行存款，而尼

龙科技通常支付银行承兑票据。申请人对关联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的应收账款由 2021年末的 9,206.13万元增长到 2022年 6月末 22,603.82

万元。请申请人：（1）结合贸易业务定价原则、毛利率说明进行贸易业务的商业

合理性；（2）列示贸易业务报告期与关联方相关的采购、销售金额，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融资规模，应付账款、应付票据规模，说明与关联方进行

贸易业务的融资成本，是否存在利用贸易融资为关联方提供融资支持的情况；（3）

关联方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对关联方的销售信用政策有无变化，

应收款项有无逾期情况，是否存在变相资金占用情况。请保荐机构及申报会计

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结合贸易业务定价原则、毛利率说明进行贸易业务的商业合理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贸易业务主要为销售尼龙科技的己二酸、环己烷，以及向

尼龙科技、国际贸易公司销售纯苯。上述贸易业务的定价原则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贸易业务内容 交易

品种 定价原则 
毛利率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向尼龙科技采购

精己二酸、环己烷

并对外销售 

精己

二酸 

以行业挂结牌模

式执行，每月结算

价按市场变化双

方协商确定 

0.90% 0.10% 0.63% 0.04% 

环己

烷 

以华东扬子石化

纯苯价格为依据，

每月价格随市场

变化双方协商确

定 

- - 2.65% 0.00% 

对外采购纯苯并

向尼龙科技、国际
纯苯 价格随行就市，双

方协商按采购订
2.65% 2.76% 12.64% 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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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业务内容 交易

品种 定价原则 
毛利率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贸易公司销售 单确定具体每单

价格 
注：2020 年，发行人收购了同一控制下的尼龙化工，为使报告期内数据具有可比性，本次

发行申请前，发行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0 号——企业合并》对 2019 年相关数据进行了

追溯调整，编制了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及附注，并由申报会计师出具了审阅报告。本次发行申

请文件中 2019 年的数据均引自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及附注。因此，发行人母公司与尼龙化工

之间的纯苯交易已合并抵消，2019 年的纯苯贸易业务中不包含向尼龙化工销售纯苯。 

上述贸易业务的商业合理性如下： 

1、向尼龙科技采购精己二酸、环己烷并对外销售系为解决与尼龙科技的同

业竞争而产生 

发行人主要从事尼龙 66 帘子布、工业丝、切片及精己二酸等产品的生产与

销售，此外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环己烷等中间产品。控股股东下属子公司尼龙科

技主要从事己内酰胺、尼龙 6 切片、精己二酸、环己烷的生产与销售。因此，发

行人与尼龙科技均生产精己二酸、环己烷，存在相同产品。 

发行人生产精己二酸、环己烷的主体为子公司尼龙化工，尼龙化工系发行人

于 2020 年 9 月进行同一控制下收购而来。发行人对尼龙化工重组前，尼龙化工

与尼龙科技均由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股，由于发行人生产尼龙 66 相关产品需要

使用精己二酸、环己烷等作为原材料，发行人与尼龙化工存在金额较大的关联交

易。 

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履行控股股东公开承诺，达到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

目的，2019 年 10 月发行人与控股股东筹划对尼龙化工的重组事宜。 

鉴于尼龙科技与重组标的尼龙化工均生产精己二酸、环己烷，重组完成后，

尼龙化工的精己二酸、环己烷业务并入发行人，发行人将会与控股股东下属尼龙

科技存在上述相同产品，从而产生与尼龙科技存在潜在同业竞争的问题。为解决

上述潜在同业竞争问题，发行人在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时，发行人与尼龙科技、尼

龙化工签订了《避免同业竞争协议》，约定尼龙科技生产的精己二酸、环己烷的

对外销售统一由发行人或发行人下属的全资子公司负责，不自行对外销售。 

发行人该次重大资产重组已获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并取得相关

批复（《关于核准神马股份向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

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0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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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交易已于 2020 年 9 月实施完毕。 

自上述《避免同业竞争协议》签署以来，尼龙科技的精己二酸、环己烷的对

外销售通过发行人统一销售，由此产生贸易业务。 

综上，发行人精己二酸、环己烷的贸易业务系为解决同业竞争而产生，具有

商业合理性。 

2、纯苯贸易业务系为降低集团整体采购成本而产生，且发行人已于 2022

年 7 月停止纯苯贸易业务 

尼龙化工生产尼龙 66 盐、尼龙科技生产己内酰胺时均需要使用纯苯作为原

材料。为增加采购量，提高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降低整体采购成本，统一由发

行人母公司采购后，再向尼龙化工、尼龙科技销售。发行人向尼龙科技销售纯苯

时形成贸易业务。 

2021 年四季度起，鉴于国际贸易公司定位于控股股东的贸易平台，集团下

属非上市公司的较多材料采购通过国际贸易公司进行，为便于集团统一管理，发

行人不再向尼龙科技销售纯苯，而是统一销售给国际贸易公司，再由国际贸易公

司对集团下属其他公司销售。由此形成了发行人与国际贸易公司的纯苯贸易业务。 

为降低集团内部各单位整体采购成本，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成立了招标采购中

心，对于部分商品由招标采购中心集中采购。2022 年 7 月起，中国平煤神马集

团内纯苯采购统一由招标采购中心采购，不再由发行人母公司采购，发行人已停

止纯苯贸易业务。 

综上，纯苯贸易业务系为降低整体采购成本而产生，且 2022 年 7 月起发行

人已调整采购模式，停止该类业务。 

（二）列示贸易业务报告期与关联方相关的采购、销售金额，应收账款、

应收票据、应收账款融资规模，应付账款、应付票据规模，说明与关联方进行

贸易业务的融资成本，是否存在利用贸易融资为关联方提供融资支持的情况； 

1、列示贸易业务报告期与关联方相关的采购、销售金额，应收账款、应收

票据、应收款项融资规模，应付账款、应付票据规模 

发行人向尼龙科技采购的主要产品中，除精己二酸、环己烷外，还向其采购

稀硝酸，但稀硝酸由发行人自用，并不形成贸易业务。向尼龙化工的采购交易额

能够按照各类产品区分，但由于应付账款、应付票据结算时并不按照产品明确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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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核算，因此应付账款、应付票据期末余额无法单独拆分贸易业务余额和非贸易

业务余额。 

类似地，发行人向尼龙科技的销售中，除纯苯外，还存在环己烷（系尼龙化

工自产产品）销售；向国际贸易公司的销售中，除纯苯、贸易业务的精己二酸外，

还存在尼龙化工自产精己二酸的出口销售。各类产品交易发生后的账款结算不单

独按照产品类型区分核算。因此，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对尼龙科技和国际贸易公

司的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余额无法单独拆分贸易业务余额和非贸

易业务余额。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尼龙科技、国际贸易公司的整体交易额（含贸易业务和

非贸易业务）及对应往来余额情况如下： 

（1）向尼龙科技采购及应付账款、应付票据余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末 

2021 年 
/2021 年末 

2020 年 
/2020 年末 

2019 年 
/2019 年末 

尼龙科技 

采购金额（精己二酸、

环己烷、稀硝酸等） 
140,458.47 183,424.90 127,914.61 141,237.42 

应付账款 6,656.62 1,469.26 1,367.91 5.51 

应付票据 3,528.47 88,590.00 63,500.00 59,000.00 

（2）向尼龙科技销售及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余额 

单位：万元 

关联

方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2 年 9 月末 
2021 年 

/2021 年末 
2020 年 

/2020 年末 
2019 年 

/2019 年末 

尼龙

科技 

销售金额 
（纯苯、环己烷等） 

2,055.35 65,484.82 35,509.89 59,229.18 

应收账款 23.49 91.45 68.32 58.10 

应收款项融资 18,000.00 26,636.91 55,939.00 50.00 

注：2022 年 9 月末应收款项融资余额大于销售金额系因部分上年末票据尚未到期贴现。 

（3）向国际贸易公司销售及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余额 

单位：万元 

关联方 项目 
2022 年 1-9
月/2022年 9

月末 

2021 年 
/2021 年末 

2020 年 
/2020 年末 

2019 年 
/2019 年末 

国际贸易

公司 
销售金额 

（精己二酸、纯苯等） 
81,681.44 78,574.39 34,281.34 51,8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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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 项目 
2022 年 1-9
月/2022年 9

月末 

2021 年 
/2021 年末 

2020 年 
/2020 年末 

2019 年 
/2019 年末 

应收账款 9,812.81 9,206.13 5,958.15 6,974.96 

2、报告期内，发行人精己二酸、环己烷的贸易业务不存在融资成本，纯苯

贸易业务融资成本率低于毛利率水平，不存在利用贸易融资为关联方提供融资

支持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精己二酸、环己烷的贸易业务通常在发行人收到客户款项

后再与尼龙科技结算采购款，不存在融资成本。 

纯苯贸易业务中存在融资成本，主要包括：（1）因纯苯供应商中国石油集团、

中国石化集团等在产业链处于强势地位，发行人需要向中国石油集团、中国石化

集团等上游供应商预付纯苯采购款，同时发行人会给予尼龙科技及国际贸易公司

一定的信用期，因此发行人会考虑采购结算至销售结算周期之间的资金成本；（2）

发行人向上游供应商采购时所支付的为银行存款，而尼龙科技会通过银行承兑汇

票向发行人支付部分货款，因此发行人会考虑票据贴现成本。 

对纯苯贸易业务中的融资成本测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第四季度 

2021 年 
前三季度 

2020 年 2019 年 

销售对象
注 1 国际贸易公司 尼龙科技 

纯苯贸易业务规模 
a 

35,501.42 29,708.73 43,081.74 32,844.01 58,516.20 

发行人有息负债

平均年化利率
注 2 

b 
2.85% 3.82% 3.91% 5.24% 

采购结算与销售

结算周期
注 3 

c 
5 个月 2 个月 

票据贴现利率
注 4 

d 
- - 2.85% 2.98% 3.65% 

票据期限
注 5 

e 
- - 10 个月 

资金时间成本

f=a*b*(c/12) 
421.58 472.86 274.29  214.03  511.04  

票据贴现成本
注 6 

g=a*d*(e/12) 
- - 1,023.19  815.63  1,77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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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第四季度 

2021 年 
前三季度 

2020 年 2019 年 

融资成本合计 
h=f+g 

421.58 1,770.34 1,029.66 2,290.91 

融资成本率 
i=h/a 

1.19% 2.43% 3.14% 3.92% 

纯苯业务毛利率 2.65% 2.76% 12.64% 6.47% 

注：1、发行人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前三季度的纯苯贸易业务销售对象为尼龙科技，

2021 年第四季度起，销售对象为国际贸易公司，因尼龙科技与国际贸易公司的结算方式存

在差异，因此分别测算； 
2、有息负债平均年化利率=利息费用*2/（期初有息负债余额+期末有息负债余额），其中有

息负债余额包括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应付债券、一年内到期的应

付债券和应付融资租赁款（含一年内到期的应付融资租赁款）； 
3、尼龙科技与发行人的结算周期通常为 1 个月，国际贸易公司与发行人的结算周期通常为

2-4 个月，考虑到发行人采购预付款的周期，因此谨慎起见假设尼龙科技与国际贸易公司对

应的采购结算与销售结算周期分别为 2 个月和 5 个月； 
4、根据上海票据交易所数据，2019 年全市场票据贴现加权平均利率从 1 季度的 3.65%下降

至三季度的 3.25%，谨慎起见使用 3.65%作为发行人 2019 年票据贴现利率测算；全市场 2020
年和 2021 年票据贴现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2.98%、2.85%； 
5、发行人收取的尼龙科技银行承兑汇票的期限含 6 个月和一年，谨慎起见假设期限按平均

10 个月测算；2021 年第四季度及 2022 年 1-9 月，国际贸易公司与发行人不存在票据结算，

因此纯苯贸易业务无票据贴现成本； 
6、尼龙科技会通过银行承兑汇票向发行人支付部分货款，但由于发行人向尼龙科技的销售

中，除纯苯外，还存在环己烷（系尼龙化工自产产品）销售，货款结算不单独按照产品类型

区分核算，因此，无法单独拆分使用票据结算纯苯款项的具体金额；谨慎起见使用纯苯业务

的整体交易规模进行测算。 

经测算，报告期内发行人贸易业务的融资成本分别为 2,290.91 万元、1,029.66

万元、1,770.34 万元和 421.58 万元，融资成本率分别为 3.92%、3.14%、2.43%及

1.19%，均低于发行人对应期间的纯苯贸易业务毛利率。因此，发行人不存在利

用贸易融资为关联方提供融资支持的情况。 

（三）关联方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对关联方的销售信用政

策有无变化，应收款项有无逾期情况，是否存在变相资金占用情况。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9 月末 2022 年 6 月末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关联方应收

账款余额 
25,709.13 34,018.98 13,560.69 20,193.09 19,992.67 

2020 年末，发行人关联方应收账款基本稳定；2021 年末，发行人关联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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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账款有所下降。 

1、2022 年 6 月末关联方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与国际贸易公司的交易规模增

加所致，应收国际贸易公司的款项账龄均在 4 个月以内，且大部分已于 2022 年

第三季度收回 

2022 年 6 月末，发行人关联方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因为应收国际贸易公司

款项增加，相关背景如下： 

（1）精己二酸出口销售增加 

发行人的主营业务产品精己二酸系子公司尼龙化工生产。发行人收购尼龙化

工前，为降低销售成本，尼龙化工及尼龙科技的精己二酸的境外出口销售均统一

由国际贸易公司负责，国际贸易公司已经完成相关的国际认证且进入了境外客户

的供应商名录。2020 年发行人收购尼龙化工后，主营业务产品中增加精己二酸。

但由于发行人（含尼龙化工）前期并未自行出口销售精己二酸，在国际市场无相

关客户及国际认证，因此发行人收购尼龙化工后，精己二酸的出口销售仍通过国

际贸易公司进行。 

2022 年 1-6 月，一方面因国内多地疫情频发，拖累境内市场销售，发行人加

大了出口销售；另一方面精己二酸平均销售单价有所提高；因此，发行人向国际

贸易公司销售的精己二酸金额有所增加。 

（2）纯苯交易规模增加 

发行人、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控制的尼龙科技生产过程中均需要使用

纯苯作为原材料，为增加采购量，提高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降低整体采购成本，

统一由发行人采购纯苯后再向尼龙科技销售。 

2021 年四季度起，鉴于国际贸易公司定位于控股股东的贸易平台，集团下

属非上市公司的较多材料采购通过国际贸易公司进行，为便于集团统一管理，发

行人不再向尼龙科技销售纯苯，而是统一销售给国际贸易公司，再由国际贸易公

司对集团下属其他公司销售，因此 2021 年发行人向国际贸易公司的纯苯销售仅

覆盖第四季度；而 2022 年 1-6 月的纯苯销售覆盖两个季度，业务交易规模相对

较大。 

报告期内，发行人与国际贸易公司的主要关联销售产品及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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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2022 年 1-6 月
注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国际贸易公司 

精己二酸 
（均为出口） 

35,609.13 48,865.67 33,841.26 51,008.38 

纯苯 35,501.42 29,708.73 - - 

注：2022 年 1-6 月数据仅为半年度数据，如采用年化数据，将较 2021 年交易金额大幅增加。 

其中，2022 年第二季度，发行人向国际贸易公司销售的精己二酸和纯苯金

额如下： 

单位：万元 

交易对方 交易内容 2022 年 6 月 2022 年 5 月 2022 年 4 月 合计 

国际贸易公司 

精己二酸 
（均为出口） 

4,177.30 6,647.89 8,387.96 
38,837.58 

纯苯 2,543.04 8,482.28 8,599.11 

由上表可知，发行人 2022 年第二季度向国际贸易公司的销售额已超过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对国际贸易公司的应收账款 22,603.82 万元。因此，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发行人对国际贸易公司的应收账款较上年末增加，主要系 2022 年第二季

度发行人向国际贸易公司销售的精己二酸及纯苯规模较大，相关应收款项尚未到

结算期，形成应收账款。 

发行人针对境内客户的信用政策如下：通常情况下，境内客户以现款现货交

易为主，对于部分与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客户，公司给予其不超过 120

天的信用期。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发行人应收国际贸易公司的 22,603.82 万元款

项账龄均在 4 个月以内，不存在逾期情况。2022 年第三季度，国际贸易公司已

与发行人结算前述主要款项，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应收国际贸易公司的

款项余额大幅下降，为 9,812.81 万元，且账龄仍均为 4 个月以内。 

综上，截至 2022 年 6 月末发行人应收国际贸易公司的 22,603.82 万元款项系

因正常业务产生，不存在逾期情况，且大部分款项已于 2022 年三季度收回，不

存在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况。 

2、2022 年 9 月末关联方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博列麦

神马气囊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及深圳市神马化工有限公司的交易规模增加

所致，且应收上述关联方的款项账龄均在 4 个月以内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较 2021 年末增加 12,148.44

万元，主要系应收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博列麦神马气囊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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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圳市神马化工有限公司的款项增加，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科目 关联方 
主要关联

销售内容 
2021 年末 

2022 年

9 月末 
变动额 应收账款余额增加的原因 

截至 2022 年 10
月末的回款情况 

应收

账款 

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 
环己烷 9.03 7,594.45 7,585.42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下属子公司

尼龙科技生产过程中需要环己

烷作为原材料，前期主要由尼

龙科技向发行人直接采购；

2022 年 3 月起，尼龙科技不再

直接向发行人采购环己烷，而

是通过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招标

采购中心集中采购，由此产生

发行人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

销售交易，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相应增加。 

账龄较短，尚未

回款，2022 年 9
月末的余额中，

主要为2022年第

3 季度产生。 

博列麦神

马气囊丝

贸易（上

海）有限公

司 

气囊丝 2,229.47 4,422.98 2,193.51 

2022 年 1-9 月发行人与博列麦

神马气囊丝贸易（上海）有限

公司的销售同比有所增加，

2021 年 全 年 销 售 金 额 为

27,783.89 万元，2022 年 1-9 月

销售金额已达 28,742.68 万元。

2022 年 9 月末应收账款余额主

要为 2022 年三季度产生，因此

尚未结算。 

已回款 3,450.76
万 元 ， 占 比

78.02%。 

深圳市神

马化工有

限公司 

尼龙 66 切

片、精己二

酸 
-  1,280.98 1,280.98 

期末余额主要为 2022年 9月销

售产生，因此尚未结算。 
已全部回款。 

发行人的信用政策如下：通常情况下，公司给予境外客户 30-120 天的信用

期；境内客户以现款现货交易为主，对于部分与公司存在长期合作关系的重要客

户，公司给予其不超过 120 天的信用期。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客户不存在放

宽信用期的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关联方应收账款主要为应收国际贸易公司、中

国平煤神马集团、博列麦神马气囊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神马化工有

限公司的款项，应收上述 4 家关联方款项的金额占整体应收关联方账款的比例为

89.89%。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应收上述 4 家关联方款项账龄均在 4 个月以内，

未超过 120 天的信用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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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龄 国际贸易公司 
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 

博列麦神马气

囊丝贸易（上

海）有限公司 

深圳市神马化

工有限公司 

未逾期（4 个月以内） 9,812.81 7,594.45 4,422.98 1,280.98 

4 个月至 1 年以内 - - - - 

1 至 2 年 - - - - 

2 至 3 年 - - - - 

3 至 4 年 - - - - 

4 至 5 年 - - - - 

5 年以上 - - - - 

合计 9,812.81 7,594.45 4,422.98 1,280.98 

报告期内，公司对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应收账款周转率如下表所示： 

单位：次 

项目 2022 年 1-9 月 2021 年 2020 年 2019 年 

关联方应收账款周转率 11.49 14.27 6.72 9.60 

非关联方应收账款周转率 11.10 11.47 9.47 12.65 

由上表可知，2021 年、2022 年 1-9 月，关联方应收账款周转率高于非关联

方，公司对关联方的销售回款较快。 

综上，2022 年 6 月末及 2022 年 9 月末，发行人关联方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

与主要关联方的交易规模增加所致，具有合理性，报告期内发行人对关联方的销

售信用政策未发生变化，主要关联方应收账款在账期范围内，不存在变相资金占

用的情况。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和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取得发行人主要关联方贸易业务相关合同，了解相关合同条款； 

2、查阅发行人重组尼龙化工时的《发行股份、可转换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国证监会批复等公开信息、发行人与尼龙科技、

尼龙化工签署的《避免同业竞争协议》； 

3、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内的审计报告、财务报告； 

4、对纯苯贸易业务中发行人的资金成本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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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取得发行人报告期内与国际贸易公司的销售明细； 

6、取得 2022 年 9 月末主要关联方应收账款余额账龄明细； 

7、计算关联方及非关联方应收账款周转率。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和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精己二酸、环己烷的贸易业务系为解决同业竞争而产生；纯苯的

贸易业务系为增加采购量、提高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降低整体采购成本而产生，

具有商业合理性，且纯苯贸易业务已于 2022 年 7 月停止； 

2、发行人与关联方的精己二酸、环己烷贸易业务不存在融资成本，纯苯贸

易业务的融资成本低于纯苯业务毛利率，发行人不存在利用贸易融资为关联方提

供融资支持的情况； 

3、2022 年 6 月末发行人关联方应收账款大幅增加主要是因为与国际贸易公

司之间的销售业务增加导致应收国际贸易公司款项增加；2022 年 9 月末关联方

应收账款增加主要是与主要关联方客户销售金额同比增加或尚未到结算期；报告

期内发行人对关联方的销售信用政策未发生变化；2022 年 9 月末主要关联方应

收账款未超过信用期，不存在变相资金占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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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申请人前次募集资金于 2021 年 2 月 10 日到位，截止 2021 年末，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为 7.50%，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募集

资金使用进度为 58.95%。请申请人说明：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建设周期

情况，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较低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符合使用计划。请保荐机

构及申报会计师说明核查依据、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发行人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7,975.28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75,544.2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1 年：64,072.8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2022 年 1-9 月：11,471.40 

投资项目 截至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截至日

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

诺投资金

额 

募集后承

诺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

额的差额 

1 
尼龙化工产

业配套氢氨

项目 

尼龙化工产

业配套氢氨

项目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24,000.00 0.00 建设中 

2 
3 万吨 / 年
1,6-己二醇

项目 

3 万吨 / 年
1,6-己二醇

项目 
26,000.00 26,000.00 3,568.99 26,000.00 26,000.00 3,568.99 -22,431.01 建设中 

3 上市公司偿

还债务 
上市公司偿

还债务 50,000.00 47,975.28 47,975.21 50,000.00 47,975.28 47,975.21 -0.07 已偿还 

小计 100,000.00 97,975.28 75,544.20 100,000.00 97,975.28 75,544.20 -22,431.08 -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尼龙化工产业配套氢氨项目

投入进度为 100.00%，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投入进度

为 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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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的建设周期为两年，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较

低主要系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项目实施进度符合原使用计划。 

项目筹备之初，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实施主体尼龙化工经过对 1,6-己二

醇市场的调研和工艺技术的论证分析，决定采用拥有节能、产品收率高等优势的

英国庄信万丰（Johnson Matthey）的工艺技术建设本项目。由于该项目涉及到与

英国工艺包提供方深入的技术交流，考虑到 2020 年疫情发生后跨国技术交流工

作开展的不确定性，项目在筹备之初并未明确项目计划开工时间。前次募集资金

于 2021 年 2 月到账后，考虑到疫情的反复，为尽快开展募投项目建设工作，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即与英国庄信万丰开展了工艺包设计交流等项目前期筹

备工作，但 2021 年下半年起英国疫情态势持续恶化，工艺提供方英国庄信万丰

多次停止工作，工艺包提供延时。同时，因国内疫情，设备技术交流工作较为缓

慢。截至 2022 年 2 月，发行人才获得符合要求的完整的工艺包，募集资金专户

支出金额均为向英国庄信万丰支付的工艺包合同款项。因此，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使用进度较低。 

根据《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披露的 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实施计划：项目建设期为 2 年。具体情况如

下： 

《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披露项目实施计划 是否使用计划 

建设周期 建设内容 完成时间 

T 月至 T+24 个月 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 T+24 个月 是 

注：完成时间根据项目开工时间和建设期计算，T 指项目开工时间，本项目于 2022 年 3 月

开工建设。 

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2 年 3 月，按照披露的项目实施计

划，应于 2024 年 3 月前建设完毕。截至目前，项目生产装置主要单元基础施工、

酯化单元钢框架已完成，加氢单元钢结构正在施工；设备招标已大部分完成；预

计 2023 年 2 月生产装置主体封顶，2023 年 10 月完成机械竣工，2023 年 12 月建

设完毕并开始进行试生产。预计 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将在《发行股份、可转

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披露的建设周期内投产，

不存在延期情形，项目实施进度符合原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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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会计师《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和报告期内《募集资金

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2、取得募集资金专户的对账单、台账，查看募集资金使用进度与用途； 

3、访谈募投项目负责人，实地走访募投项目施工现场，了解募投项目进度。 

（二）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认为： 

1、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较低主要系 2020 年疫情发生

后跨国技术交流工作开展较为缓慢，具有合理性； 

2、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目建设周期为 2 年，预计 3 万吨/年 1,6-己二醇项

目将在《发行股份、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披露的建设周期内投产，不存在延期情形，项目实施进度符合原使用计划。 

 

  



 

1-1-31 

（本页无正文，为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报告》之盖章页）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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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请做好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寒冰            程宣启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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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请做好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债发审

委会议准备工作的函>的回复报告》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

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本

告知函回复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董事长：                           

                     张佑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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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发行人不存在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共享信用额度的情况，亦不存在相关票据保证金实质用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融资而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二）核查意见


	问题2：关于关联交易
	一、发行人说明
	（一）结合贸易业务定价原则、毛利率说明进行贸易业务的商业合理性；
	（二）列示贸易业务报告期与关联方相关的采购、销售金额，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账款融资规模，应付账款、应付票据规模，说明与关联方进行贸易业务的融资成本，是否存在利用贸易融资为关联方提供融资支持的情况；
	1、列示贸易业务报告期与关联方相关的采购、销售金额，应收账款、应收票据、应收款项融资规模，应付账款、应付票据规模
	2、报告期内，发行人精己二酸、环己烷的贸易业务不存在融资成本，纯苯贸易业务融资成本率低于毛利率水平，不存在利用贸易融资为关联方提供融资支持的情况

	（三）关联方应收账款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对关联方的销售信用政策有无变化，应收款项有无逾期情况，是否存在变相资金占用情况。
	1、2022年6月末关联方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与国际贸易公司的交易规模增加所致，应收国际贸易公司的款项账龄均在4个月以内，且大部分已于2022年第三季度收回
	2、2022年9月末关联方应收账款增加主要系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博列麦神马气囊丝贸易（上海）有限公司及深圳市神马化工有限公司的交易规模增加所致，且应收上述关联方的款项账龄均在4个月以内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二）核查意见


	问题3：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一、发行人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二）3万吨/年1,6﹣己二醇项目的建设周期为两年，募集资金使用进度较低主要系受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项目实施进度符合原使用计划。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二）核查意见



